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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 告

2025 年 第 5 号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批准发布《边坡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等 17项地方标准的通告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边坡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等 17项地方标准，现予公布（见附件）。

附件：地方标准发布目录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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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方标准发布目录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ICS 编号
中国标准

文献分类号

1 DB43/T 3179-2025 边坡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2025/2/27 2025/5/27 65.020.40 B64

2 DB43/T 3180-2025 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 2025/2/27 2025/5/27 65.020 B65

3 DB43/T 3181-2025 电线电缆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 2025/2/27 2025/5/27 03.120.99 A00

4 DB43/T 3182-2025
风味熟制小鱼干中镉的测定 固体进样-电热蒸发原子吸

收光谱法
2025/2/27 2025/5/27 670.120.30 X20

5 DB43/T 3183-2025 文旅服务信息资源元数据规范 2025/2/27 2025/5/27 35.240.01 L67

6 DB43/T 3184-2025 地理标志产品 常德茶油 2025/2/27 2025/5/27 01.040.20 B33

7 DB43/T 3185-2025 普通级实验用猫病原微生物学监测 2025/2/27 2025/5/27 65.020.30 B43

8 DB43/T 3186-2025 普通级实验用猫寄生虫学监测 2025/2/27 2025/5/27 65.020.30 B43

9 DB43/T 3187-202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间苯二甲酸迁移量的测定 2025/2/27 2025/5/27 97.220.10 Y55

10 DB43/T 3188-202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2-甲基-1,3-丁二烯含量和迁移量

的测定
2025/2/27 2025/5/27 97.220.10 Y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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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ICS 编号
中国标准

文献分类号

11 DB43/T 3189-2025 湖南省钢筋桁架保温楼承板应用技术标准 2025/2/27 2025/5/27 91.060 P32

12 DB43/T 3190-2025 居家整理收纳服务规范 2025/2/27 2025/5/27 03.080.30 A12

13
DB43/T 969-2025 代

替 DB43/T 969-2014
水污染源锰、铅、镉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2025/2/27 2025/5/27 13.060.50 Z10

14 DB43/T 3191-2025 水利水电工程脉动灌浆技术规范 2025/2/27 2025/5/27 93.160 P55

15 2025/2/2
DB43/T 1972-2025代

替DB43/T 1972-2020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规范 7 2025/5/27 03.100.01 A02

16 DB43/T 3192-2025 风味熟制鹌鹑蛋加工技术规程 2025/2/27 2025/5/27 67.120.20 B45

17 DB43/T 3193-2025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收获技术规程 2025/2/27 2025/5/27 65.060.99 B91



湖
南
省
质
量
和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DB43/T 1972—2025 

 I 

 

 

目  次 
 
 

前言 ························································································································  Ⅲ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评价原则 ················································································································ 1 

5 评价机构 ················································································································ 1 

6 专家库 ··················································································································· 1 

7 评价对象 ················································································································ 2 

8 评价内容及要求 ······································································································· 2 

9 评价程序 ················································································································ 3 

10 动态管理 ··············································································································· 4 

11 持续改进 ··············································································································· 5 

附录A（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 ······································································ 6 

附录B（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承诺书 ································································ 7 

附录C（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审查结论表 ································································ 8 

附录D（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审结论表 ································································ 9 

参考文献 ···················································································································· 10 

 

 

  

 

湖
南
省
质
量
和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DB43/T 1972—2025 

 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3/T 1972-2020《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规范》，与DB43/T 1972-2020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和调整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更改了“评审委员”的表述，将“评审委员”调整为“评审专家”（全文更改）； 

——更改了“评审委员会”的表述，将“评审委员会”调整为“评审专家库”（全文更改）； 

——更改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定义（见3.1,2020版的3.1）； 

——更改了“评价原则”的内容（见第4章，2020版的第4章）； 

——更改了“评价机构”的内容（见第5章，2020版的第5章）； 

——增加了章标题“专家库”（见第6章）； 

——删除了“抽取评审委员”条标题，将其内容调整到“专家库”（见第6章，2020版第8章的8.4.2）； 

——更改了“评价对象”的范围（见第7章，2020版的第6章）； 

——更改了“企业基本条件”的条标题及相关内容（见第8章的8.1，2020版第7章的7.1）； 

——调整了“合同管理及履约情况”和“企业综合信用”的顺序（见第8章的8.2、8.3，2020版

第7章的7.2、7.3）； 

——更改了“合同管理及履约情况”的内容（见第8章8.2，2020版第7章的7.3）； 

——更改了“企业综合信用”的内容（见第8章的8.3，2020版第7章的7.2）； 

——更改了“企业相关社会荣誉”的内容（见第8章的8.4，2020版第7章的7.4）； 

——增加了申报企业提交的材料类型（见第9章的9.1.1，2020版第8章的8.1.1）； 

——更改了“函询部门”（见第9章9.3.1.1，2020版第8章的8.3.1.1）； 

——增加了“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的内容（见第9章9.3.1.2，2020版第8章的8.3.1.2）； 

——增加了“评审会待定申报企业和不通过企业投票规则”（见第9章的9.4.4,2020版第8章的

8.4.3.3）； 

——更改了“动态管理”的内容，增加了属于撤回“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情形和现场抽查的

内容（见第10章，2020版第9章的9.1）； 

——更改了“持续改进”的内容（见第11章，2020版第9章的9.2） ； 

——更改了“资料性附录”的名称及“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的内容，增加了合同情况的内容

（见附录A，2020版附录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湖南省标准化协会、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加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倩、李小单、袁潇峰、黄艾娜、唐国伟、张心贝、刘兰、陈勇、李杏、匡小

月、刘瑞、甘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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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机构、专家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及要求、

评价程序、动态管理和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evaluation of contract-abiding and credit-valuing enterprise 

通过评价机构开展的综合信用评价活动，持有在有效期内“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的企业。 

 

4 评价原则 

 

4.1 企业自愿申报原则。 

4.2 评审专家具有专业性和代表性。 

4.3 评审过程依法、公开和公正原则。 

4.4 评审结果社会监督、动态管理原则。 

 

5 评价机构 

 

5.1 依法经批准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固定办公场所，内部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 

5.2 工作人员不少于10人，并具有信用管理相关能力或取得相关资质。 

5.3 具有完善的守合同重信用评价体系、线上申报系统和动态管理机制。 

5.4 设有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审专家库。 

 

6 专家库 

 

6.1 评审专家库应包含省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政府职能部门业务处室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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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法务专家等评审专家。 

6.2 评审专家应满足以下要求： 

——5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年龄小于70周岁； 

——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法务专家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经验10年及以上，熟悉诚信建设、

合同管理相关工作；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应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大

影响力。 

 

7 评价对象 

 

7.1 依法登记注册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7.2 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8 评价内容及要求 

 

8.1 企业基本条件 

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全省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正常经营满两年； 

——有固定办公场所，组织架构健全； 

——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无重大群体事件发生； 

——无严重社会舆情事件发生； 

——两年内无被撤回“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的情况。 

8.2 合同管理及履约情况 

评价年度内合同管理及履约情况应符合下列要求： 

——合同信用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人员具有专业素质； 

——使用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合同示范文本； 

——合同格式条款合法合规，兼顾合同双方权利； 

——合同签订授权委托、签订审批程序完善； 

——合同风险防范机制健全，争议解决与处理制度完善； 

——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无恶意违约行为； 

——合同档案和台账管理完整； 

——应收和应付款管理制度健全。 

8.3 企业综合信用 

评价年度内综合信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B级以上； 

——无因串通招投标、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等被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况； 

——无因非法用工、拖欠农民工工资被公开通报或列入联合惩戒的情况； 

——无因未依法办理社保登记、违规参保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被相关部门查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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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骗取和套取1万元以上社保基金或造成社保基金重大损失的情况； 

——未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未被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及其主管机关、其他行政机关纳入“失信名单”和“禁止准入”

等负面评价情形； 

——无因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被相关部门处罚或通报的情况。 

8.4 企业相关社会荣誉 

履行社会责任，取得相关社会荣誉，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媒体或科研机构颁发的各类荣誉等。 

8.5 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的其他内容。 

 

9 评价程序 

 

9.1 申报 

申报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见附录 A）； 

——申报承诺书（见附录 B）； 

——营业执照副本和各类行政许可证； 

——相关经营资质证书； 

——申报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申报年度缴纳社保证明；  

——申报年度纳税信用评价信息情况；  

——申报年度信用信息情况； 

——企业信用（合同）管理制度； 

——荣誉证书；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的其他材料。 

9.2 受理 

9.2.1 评价机构收到企业申报资料后，应初步核实资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和符合性，确认是否受理。 

9.2.2 未受理的企业，评价机构应注明退回原因，企业完善申报数据及证明材料后重新申报。 

9.3 审查 

9.3.1 查询 

9.3.1.1 评价机构应按关联属性原则，针对申报企业的信用信息和违法违规行为向包括但不限于市场

监管、发改、应急、人社、住建等部门进行函询，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函复。 

9.3.1.2 评价机构应通过政府及各相关网站和信息评价软件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查询，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 

——企业行政处罚信息；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信息； 

湖
南
省
质
量
和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DB43/T 1972—2025 

 4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安全生产事故、未结案件； 

——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信息； 

——劳动监察案件、工资拖欠情况； 

——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信息。 

9.3.1.3 必要时评价机构可委托有关行业协会或信用建设第三方机构进行信用信息查询。 

9.3.2 现场复核 

评价机构应对查询过程中材料有异议的企业开展现场复核。 

9.3.3 审查结论 

评价机构应对审查材料分类汇总，编印成册，形成审查结论（见附录C）。 

9.4 评审 

9.4.1 评价机构从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选不少于15名评审专家召开评审会，评审会组长由评审专家互

推产生。 

9.4.2 评审专家按相同领域企业同一小组的原则划分评审小组，每组评审专家不少于3名，评审小组负

责人由评审小组内评审专家互推产生。 

9.4.3 评审会应采取回避制度，评审程序包括审查结论汇报、评审小组讨论和评审会合议。 

9.4.4 出席评审会的全体专家无记名投票，2/3以上同意票的，为公示企业，超过1/2但未达2/3同意票

的，为待定企业，未达到1/2同意票的，为不予公示企业，形成评审结论（见附录 D）。 

9.5 公示 

9.5.1 评审结论为待定企业的，可在收到评审结果5个工作日内向评价机构提交书面复审申请书及相应

证明材料。 

9.5.2 评价机构收到复审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审查，如确认存在遗漏或信息错误等，应提交评审会复

审，5个工作日内回复最终复审结论。 

9.5.3 结论为公示企业的，应在评价机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9.6 公告 

公示期内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评审会复审认定符合公告条件的企业，应由评价机构发放证书，并

在相关媒体平台进行公告，供社会查询。 

 

10 动态管理 

 

10.1 评价机构应对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实行动态监督，并定期开展现场抽查工作。 

10.2 评价机构应建立社会公众举报、异议和投诉通道，对收到的举报、异议和投诉调查核实，及时处

理和反馈。 

10.3 评价机构核实举报、异议和投诉属实的，以及在抽查过程中发现与申报情形不符、提供虚假材料

的企业，应及时撤回“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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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续改进 

 

评价机构应制定有效措施，听取评价对象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提升评价工作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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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见表A.1。 

表A.1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企业网址  

企业注册类型 
内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上市 □非上市） 

□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外商投资企业 □是 □否 

发证机关  

企业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申报年度合同情况 合同签订份数  合同履约率  

建立党组织情况 □是 □否 专精特新企业 □是 □否 

信用管理部门 □有 □无 专职信用管理人员 □有 □无 

申报年度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或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有 □无 
申报年度发生 

重大群体事件 
□有 □无 

两年内被撤回《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证书的情况 
□有 □无 

申报年度发生 

严重社会舆情事件 
□有 □无 

在职员工 
总人数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 

    

部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经办人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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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承诺书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承诺书 

 

一、本企业自愿申报参加 XXXX 年度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活动。  

二、本企业知悉下列规定：XXXXXXXXX（评价机构）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对存在失信行为的

企业撤销公示资格。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情况以 XXXXXXXXX（评价机构）网站实时公示信息为准。  

三、本企业保证所提供的信息、数据、资料真实有效，并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企业承诺法定代表人五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五、本企业同意 XXXXXXXXX（评价机构）向政府相关部门（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人社厅、省住建厅、

省应急厅等）及相关行业协会对企业公开信息进行函询或查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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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审查结论表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审查结论表见表C.1。 

表C.1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审查结论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审查意见 

 

 

 

 

 

 

 

 

 

 

 

 

 

 

 

 

 

 

          

            审查负责人（签字）：  

          评价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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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审结论表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审结论表见表D.1。 

表D.1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审结论表 

序号 所在地区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审定结论 

□通过 □待定 □不通过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湖
南
省
质
量
和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DB43/T 1972—2025 

 10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19〕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中办发〔2022〕25号《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 

[3]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湘发规〔2022〕1号《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 

 

 

湖
南
省
质
量
和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